
一、引言

从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全面推行“营改增”，

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营

改增”作为分税制以来我国在财税体系方面的重要

变革，必将带来新一轮的利益博弈，而博弈的焦点在

于中央和地方对增值税的分享比例。显然，营业税的

退出对地方政府税收总量会产生巨大影响，而且由

于增值税以增值额为计税基础，各地因产业结构不

同在此次“营改增”中也受到了不同的影响。2015年
全国增值税总额超过 31000亿元，占整个税收收入

的四分之一，作为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

的分享比例对全国的税收分配产生着全局性的影

响。当前，增值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全国统一为

75:25，在全面推行“营改增”后，最新的增值税分享

政策为：存量部分不变，增量部分五五分成。作为过

渡期的分配政策，短期内增值税的分享博弈告一段

落，但这一分享比例是否合理、过渡期结束后又该怎

样调整等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从2012年开始正式试点“营改增”，此前已

有诸多学者围绕增值税及其分享比例问题进行了相

关研究。在“营改增”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研究增值税

的学者都认为全面“营改增”后将对地方财政收入产

生不利影响，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调整中央与地方

的增值税分享比例。白彦峰（2012），刘明（2013），邢树

东、陈丽丽（2013），高凤等（2013）以及张秀莲（2014）
等对“营改增”扩围后的增值税分享比例进行了相关

测算，大多数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的分享比例应该在

40% ~ 50%之间。相对当前不合理的增值税分享机制

而言，这些学者的研究仅仅是对分享比例提出了新

的具体数值，却没有触动整个分配制度。

在关于整个分享体系的研究文献中，张海燕

（2009）提出，应在明确增值税分享部分作为地方税

收收入的基础上，建立起综合考虑各地消费者对增

值税的贡献、各地财政支出需求等因素的新的分配

策略。张悦等（2010）、颜振宇（2013）均认为，仅仅依

靠分享比例的调整难以恢复“营改增”前所有省级政

府的财力水平，需要建立一种综合考虑各因素的科

学分配方法。上述学者均提出了需要对当前不合理

的分配方法进行改进的观点，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

的改进方案。施文泼、贾康（2010）通过对澳大利亚、

德国、印度等国家的分析，认为我国增值税分成的依

据应该在综合考虑各地人口、消费能力以及地方政

府的财政收入等因素后确定。杨帆、刘怡（2014）认
为，应该以消费地原则为基础重构增值税中央与地

方分享制度，同时提出可以从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的

模式中汲取相关优点。叶姗（2015）认为应当依据各

增值税中央与地方超额累进分享新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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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财政资金筹集能力、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值等来

确定五档左右的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以上文献均

提到了如何对当前增值税分享模式进行重构，本文

在此基础上以地方财政自给率为基准，同时考虑人

均消费和人口数量的增长等因素，借鉴超额累进税

率的形式，构建一套切实可行的增值税中央与地方

分享的新模式。

二、我国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划分产生的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增值税一直是中

央与地方共享税，其分配方式为：中央 75%，地方

25%，进口环节增值税收入全部归中央。白彦峰

（2010）等发现中央实际获得增值税的比重大于75%
且呈递增趋势，地方的实际分享比例相应递减。

1. 中央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严重失衡。增值

税作为第一大税种，其划分比例会对中央和地方的

财政收入产生巨大影响。由于中央一直占据增值税

的绝大部分，使得中央本级税收收入在很多年份超

过地方各级政府税收收入总和。分税制改革以来，各

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其财政赤

字主要由中央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来弥补。

1994年以来中央本级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自给率如

表1所示。

从表 1可以看出，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

自给率均在提高，但中央政府提高的速度远远高于

地方政府；从数值上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仅达到

其支出规模的一半左右，而中央政府不仅能够完全

自给，还有超过一倍的盈余资金。长期以来，地方政

府主要依靠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来弥补其收支

缺口，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处于紧缩状态，部分

地方政府几乎没有财政自给能力。

2. 各地方政府间财力分配不平衡。分税制改革

对我国增值税分享比例采取的是全国“一刀切”，从

表面上看，各地似乎处于平等状态，实际上各地政府

间的财力不平衡正在加剧。增值税作为一种价外税，

税负最终由广大消费者承担，按税收受益原则应该

在消费地征收更合理。虽然我国2009年开始消费型

增值税改革，但目前我国依然按生产地原则征税，从

而导致增值税的课税地点与商品的消费地点往往不

一致，造成实际税收在不同地区间的转移。当前单一

型的增值税分享模式不仅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且

会造成各地区之间财政收入的不平衡。

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特别是在全面“营

改增”之后其规模更加庞大，在平衡地区间经济发展

及财政收支差距上应该发挥龙头作用。当前各地间

不考虑其他任何因素的统一分享比例，根据边际成

本原则，对经济发展落后、税收收入少、财政支出需

求大的地方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进而也会导致各

地间财政自给能力产生巨大差异。

从表 2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财政自

给率超过0.8，而西藏和青海的财政自给率低于0.2，
大部分省份低于0.5。这说明财政自给率低的省份主

要集中在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和人口众多的地区，

其共同特点是财政收入较少，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医疗等公共投入需求巨大。这种区域间财力的极度

不平衡将给整个社会的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带来严峻考验。

三、建立增值税中央与地方超额累进分享新模

式的依据

1. 理论依据。

（1）公平与效率原则。政府的每一项税制改革必

将触动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博

表 2 2014年各省财政自给率统计

表 1 1994 ~ 2015年中央本级和省级政府
财政自给率统计

注：财政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本表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

鉴》等加工整理得到。

注：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财政年鉴》。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自给率

0.89

0.83

0.52

0.59

0.48

0.63

0.41

0.38

省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自给率

0.93

0.85

0.80

0.48

0.71

0.48

0.70

0.45

省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自给率

0.52

0.45

0.88

0.41

0.50

0.58

0.45

0.39

省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自给率

0.38

0.10

0.48

0.26

0.19

0.34

0.39

年份

中央

省级

1994
1.66
0.41

1995
1.63
0.47

1996
1.70
0.54

1997
1.67
0.54

1998
1.57
0.51

1999
1.41
0.47

2000
1.27
0.47

2001
1.49
0.47

年份

中央

省级

2002
1.53
0.51

2003
1.56
0.55

2004
1.84
0.57

2005
1.89
0.57

2006
2.05
0.63

2007
2.45
0.68

2008
2.45
0.64

2009
2.35
0.55

年份

中央

省级

2010
2.66
0.57

2011
3.11
0.58

2012
2.99
0.60

2013
2.94
0.61

2014
2.86
0.59

2015
2.71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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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在各方利益此消彼长中，衡量政府税收改革成败

的标准便是公平与效率原则。

关于公平，虽然地方获得增值税的分享收入是

地方政府的权利，可一旦确定增值税的分享比例，此

种比例就成为其必须遵守的规定，本文将地方在增

值税上与中央的分享比作地方的一种“税负”。税收

公平原则是指政府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

与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

平保持均衡，那么，在划分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比例

时就应该遵守此原则。在确定增值税的划分时，中央

政府要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负担与承受能力，地方

政府的经济状况可以用区域内人均财政收入或是财

政自给率等指标来衡量。

从理论上说，财政收入在地区间分配的原则应

该是其公共服务的效益分享和成本分担相对应，税

收负担的承担者理应成为公共服务的受益者。从现

实来看，我国各地政府间收入差距巨大，以 2014年
为例，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决算数超过4000亿元的省

份有 6个，不足 800亿元的有 5个，最高者与最低者

的收入相差近60倍。本文提出的建立一个以地方政

府财政自给率为基准的超额累进分享的模式，正好

符合地方政府“因能纳税”原则，和个人所得税一样

可以调节收入分配不均。

关于效率，税收效率主要指税收有利于提高经

济效率和降低最小征税成本。增值税在各级政府间

的分配依据可以借用税收效率原则进行分析。一方

面，新模式可以提升税收收入的配置效率。政府通过

征税和提供公共品参与市场，各级、各地政府的财力

水平直接影响区域内公共品的投入、民众的福利水

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增值税分享新模式通过调整中

央与地方的税收分享比例、调节地方之间的税收收

入，来推动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提高。在公共服务紧

缺的我国中西部地区，其省级和县级财政几乎丧失

自给能力，通过增值税分享机制的改革，可以有效促

进其财政收入的提高，提升其公共品供给能力，这是

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新模式可以节

约财政收入分配成本。地方政府庞大的财政收支缺

口一般由中央政府补贴和地方财政自筹来弥补，主

要部分来自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在

这种传统的“中央补血”的方式中，首先是中央政府

获得税收，然后通过筹划、商议、表决等一系列过程

后，将财政资金补偿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层层下

拨，这是一个耗时费力的过程，时间长、成本大、风险

高，在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够健全的今天还经常

出现各地的利益纷争甚至腐败问题。新模式中，在每

一年的税收分配时就直接依据各地的实际条件使其

分享相应的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的额度大大降低，可

以节约分配成本。

（2）增值税的“属人原则”。增值税的最终承担者

是广大消费者，那么相对应的税收应该是在何处消

费就在何处缴税。然而，我国的增值税实际均按生产

地原则征收。总部经济、集团经济和跨地区贸易发

达，而这些总部大部分位于中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

其总部缴纳的增值税均属于该地区，其他分支机构

所在地和产品销售地的中西部无法分享其总部税

收，增值税在实际中的“属地原则”与本应有的“属人

原则”相背离。谢贞发、李梦佳（2012）通过比较我国

四大区域的地方增值税收入和最终消费之间的关系，

证实了生产地原则下增值税负担与增值税收入归属

之间存在严重不对称现象。由于商品的流动性，按生

产地原则征税将导致增值税收入从消费地到生产地

的流动。短期内要将增值税征收改为消费地原则需

要考虑各地的投入产出关系，还可能引发政府的保

护行为，不利于商品流通。本文提出的考虑各地人口

和消费水平的增值税分享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这种不对称问题，重塑增值税的“属人原则”。

2. 现实依据。“营改增”从试点到全面推进的过

程中，更多考虑的是“效率”原则，很少考虑央地之间

以及各地政府之间的公平；同时长期以来，我国的增

值税划分更多地注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垂直分享，

很少涉及地区之间的横向分享。按地方政府的财政

自给率来确定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可以有

效解决当前我国增值税分享存在的横向不平等问

题。下面对日本与德国的增值税分享案例进行分析。

日本的增值税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增值

税也由国税局征收，且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也是

75∶25；但地方分享的部分，每三个月各都道府县之

间会进行一次清算。清算的目的在于解决增值税在

消费地与生产地之间的转移，清算的基础是“消费相

当额”。各都道府县以“消费相当额”为基础测算各地

增值税的税基，进而实现地方分享部分的增值税在

各都道府县之间的横向转移，即按消费地原则将增

值税从征收多的地方转移到征收少的地方。

很早以前，德国的增值税分享比例也是全国各

地“一刀切”，后来联邦政府考虑到此制度可能会加

大各州之间的贫富差距，出于公平目的，联邦政府设

计了以人口为计算基础的增值税分配机制。当前德

国的增值税分配更加注重维持各地方财政收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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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其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有资格将其不少于增值税

75%的部分在各州按其人口比例进行分配，剩余的

25%用来补充给财力薄弱的州。德国依据其财政均

衡法建立了一整套地方政府财政均衡体系，而增值

税在各地之间的分配是实现其财力均衡的基础。

四、超额累进分享新模式基本思路与具体设想

1. 超额累进分享新模式的基本思路。如前所

述，新的增值税分享模式需要从调整中央与地方的

分享比例、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两方面进行改进。而

根据对增值税超额累进分享理论与现实依据的分

析可知，增值税中央与地方超额累进分享新模式具

有一定可行性。新模式以财政自给率为标准设定多

个档次，各省依据自己的财政自给率水平确定相应

的分享比例。由于人口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影响

因素，新模式加入各地方人口增长情况对分享比例

进行调节。增值税最终来源于消费者，消费水平高的

地方最终承担的增值税税负要多一些，该地所分享

的税收也应多一些，因而也将人均消费水平加入新

模式中，综合计算出各省的增值税分享比例。

财政自给率作为衡量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重要

指标，将其作为增值税超额累进分享比例的标准是

符合地方政府财力水平的。在本文的新模式中，财政

自给率较高的地方，其增值税分享比例相应较低，各

省因自身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分享比例。在分税制

改革之前，我国的增值税分享比例也有多种，但只是

在不同地区实施了不同的税收政策而已，完全不同

于本文中各省按实际情况计算分享比例的模式。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可能导致地

方政府官员人为降低本地财政自给率水平，以分享

更高比例增值税的现象。制度设计本身对此现象具

有一定的内在调整能力，若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

降低财政自给率，其下一期增值税分享收入增加，便

又会提高其财政自给率。要从制度上解决这一矛盾，

本文认为可以采用过去三年平均财政自给率作为衡

量标准，即地方政府增值税分享比例每三年重新测

算调整一次，这样一方面可以克服地方官员短期内

的财政扩张偏向，另一方面可以节约每年对各地增

值税分享比例测算的成本。

2. 超额累进分享新模式的具体设想。按照本文

的基本思路建立新的增值税分享新模式，需要解决

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设定超额累进的级次、级距和每

级分享比例；二是如何根据人口和消费水平对分享

比例进行调整。

设定超额累进分享比例的宗旨在于让各地方政

府“因能负税”和调节增值税在全国的分配，这与个

人所得税有类似的作用。王建峰（2004）、刘怡（2010）
等和陈建东等（2014）均对个人所得税中超额累进税

率的设计与改进进行了研究，本文将借鉴诸位学者

的研究成果，基于个人所得税中超额累进税率设计

的相关理论来设计增值税分享新模式。很多学者对

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的研究，其主要目标都是找到

能够拟合实际收入的最优函数。王建峰（2004）利用

我国职工工资数据画出累计概率图来设计税率结

构，本文将借鉴这一思路，利用 1999 ~ 2014年各省

的财政自给率的累计频率图来确定增值税的超额分

享比例。

根据累计频率图可知，财政自给率频率大致分

为0.3以下、0.3~0.5、0.5~0.8和0.8以上四段，在0.3以
下和0.8以上的省份相对较少，0.5以下占大多数，0.5
~ 0.8中分布较均匀，各区间所占比例如表3所示。

1999 ~ 2014年各省财政自给率累计频率图

累积%

财政自给率

累
积
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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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3可知，财政自给率在0.5以下的省份总

占比接近 60%，结合增值税超额累进分享模型的宗

旨——提升财政自给率严重不足省份的财力水平，

这一区间应该维持最高的分享比例；自给率超过0.5
的省份根据分档测算其分享比例；自给率超过0.8的
省份占比较小，其分享比例应该在最低分档级别。根

据上述分析大致将其分档归为三类：小于 0.5、0.5 ~
0.8、0.8以上，而更为具体的级距与级次的确定需要

考虑各方面因素。

目前尚无关于增值税超额累进分享比例的具体

制度设计的文献，而国内外又无相关经验可循，本文

将借用个人所得税中级距与级次设计的相关理论推

导出相应的具体划分标准。级次的设定既要考虑收

入分布又要考虑实际调节效应，统计大多数国家个

人所得税级次时发现大多在3 ~ 5级，本文根据我国

财政自给率累计频率图并借鉴相关经验，将级次定

为4级。级距的设计，在个人所得税中级距的宽窄影

响收入相邻人口的边际税负，分布密集的区间应尽

量处于同一级距或处于边际税率差距不大的级距

中。根据我国财政自给率大致呈钟形分布的特点，财

政自给率0.4 ~ 0.6区间占比最高，而0.6以上的累计

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从而在0.5以下区间分为一个级

距的基础上将 0.5 ~ 0.8区间细分为 0.5 ~ 0.6和 0.6 ~
0.8两个级距。

根据一些学者对我国“营改增”后增值税最优分

享比例的测算，大多集中在50%左右，由于增值税分

享不像个人所得税有扣除范围，即使财政自给率呈

钟形分布，也应将更大范围的省级政府纳入最低的

边际税率档次，故将财政自给率0.5以下的分享比例

设定为50%，即边际税率也为50%。关于最高边际税

率，考虑到“营改增”的目标之一是保证地方财政收

入水平不变，故将最高边际税率定为“营改增”前的

75%，即财政自给率超过 0.8 的省份分享比例为

25%。而在 0.5 ~ 0.6区间，由于其处于财政自给率钟

形分布的中间端，为尽可能提高地方政府财政自给

率，其边际税率不应与 0.5以下区间差距过大，故将

其边际税率设定为 55%。在 0.6 ~ 0.8区间，由于其累

计占比相对较少，且出于调节各省份财政自给率差

距的角度考虑，其边际税率应有较大幅度提升，故设

定为65%。综合上述所有讨论，本文设定增值税中央

与地方超额累进分享比例的具体标准如表4所示。

关于人口和消费水平对增值税分享比例的调

整，为了起到平衡和调节作用，本文建议以全面“营

改增”前 3年（2013 ~ 2015年）各省和全国数据的平

均值为基期，各省以全国整体数据为标准，按各省对

全国平均水平的偏离度为依据进行调整。比如：

2016~2018三年中，计算各省相对于2013~2015年的

人口和人均消费水平增长率的平均值，然后计算各

省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离度，各省再按偏离度大

小对增值税分享比例进行调整。由于人口和消费水

平只对分享比例起到一定的调整作用，故其调整幅

度不应大于按财政自给率计算的分享比例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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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自给率

所占比例（%）

0.3以下

11.49

0.3 ~ 0.4

11.37

0.4 ~ 0.5

29.64

0.5 ~ 0.6

13.10

表 4 增值税超额累进分享比例

表 3 1999 ~ 2014年各省财政自给率区间占比统计

级
数

1

2

3

4

财政
自给率（p）

p≤0.5

0.5<p≤0.6

0.6<p≤0.8

p>0.8

边际
税率

50%

55%

65%

75%

计算公式
（X表示当地增值税总额）

0.5X

0.5X+0.55（p-0.5）X=（0.225+
0.55p）X

0.5X+0.55×0.1X+0.65（p-0.6）
X=（0.165+0.65p）X

0.5X+0.55×0.1X+0.65×0.2X+
0.75（p-0.8）X=（0.085+0.75p）X

注：边际税率指中央留存比例，p为过去三年平均财

政自给率，计算结果表示中央从某地获得的税收。

财政自给率

所占比例（%）

0.6 ~ 0.7

6.52

0.7 ~ 0.8

9.48

0.8以上

12.7

总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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